
关于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信用记分修复
标准的通知（试行）

（征求意见稿）

各相关医疗机构，相关医药企业：

根据《关于开展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信用记分管理工

作的通知（试行）》（苏医保发〔2023〕18 号）规定，医药企业

可采取纠正、弥补措施对其信用记分进行修复，省医保局根据不

同情形对信用记分给予全部清零、80%清零以及不予清零的处理。

为规范做好医药企业信用记分修复工作，现将信用记分修复标准

发布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信用记分全部清零的标准

（一）挂网采购

1.“无正当理由，不响应采购订单，影响医疗机构使用的”，

记分修复需满足以下条件：

（1）终止负面行为，积极协调供应，医疗机构书面说明影

响使用的情形消除；

（2）记分告知后至下一期记分公布前未再次发生此负面行

为。

（二）带量采购

1.“未按规定签订带量采购合同，影响医疗机构使用的”，



记分修复需满足以下条件：

（1）终止负面行为，在主管部门或医疗机构要求期限内签

订带量采购合同；

（2）配合医疗机构及时补充因未按规定签订造成的产品短

缺，医疗机构书面说明影响使用的情形消除。

（3）记分告知后至下一期记分公布前未再次发生此负面行

为。

2.“未按带量采购合同约定及时供应产品，影响医疗机构使

用的”，记分修复需满足以下条件：

（1）终止负面行为，积极协调供应，医疗机构书面说明影

响使用的情形消除；

（2）记分告知后至下一期记分公布前未再次发生此负面行

为。

3.“不按中选清单供应产品，影响医疗机构使用的”，记分

修复需满足以下条件：

（1）终止负面行为，在医疗机构认可的期限内按照中选清

单更换供应产品（医疗机构同意接受原供应产品的除外），医疗

机构书面说明影响使用的情形消除；

（2）记分告知后至下一期记分公布前未再次发生此负面行

为。

4.“未按带量采购合同约定提供伴随服务，影响医疗机构使

用的”，记分修复需满足以下条件：



（1）终止负面行为，在医疗机构认可的期限内提供伴随服

务，医疗机构书面说明影响使用的情形消除；

（2）记分告知后至下一期记分公布前未再次发生此负面行

为。

二、信用记分80%清零的标准

（一）挂网采购

1.“不按要求申报全国各省级医药集中采购平台挂网价”，

记分修复需满足以下条件：

（1）终止负面行为，对涉及产品按照不高于全国其他省级

医药集中采购平台挂网价调整我省平台挂网价；

（2）如果涉及产品为药品，还需对其同通用名同剂型产品

按照差比价规则调整我省平台挂网价。

2.“以高于挂网价线下供应或配送”，记分修复需满足以下

条件：

（1）终止负面行为，按照挂网价供应或配送；

（2）记分告知后至下一期记分公布前未再次发生此负面行

为。

3.“不接受网上议价，但实际供货价低于挂网价”，记分修

复需满足以下条件：

（1）终止负面行为，按照实际供货价调整涉及产品议价上

限，并正常供应或配送；



（2）记分告知后至下一期记分公布前未再次发生此负面行

为。

（二）带量采购

1.“不按要求申报全国各省级医药集中采购平台挂网价和带

量采购中选（备选）价”，记分修复需满足以下条件：

（1）药品带量采购中，对涉及药品按照《关于规范带量采

购药品阳光挂网和支付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苏医保函〔2022〕

254号）及相应集采批次价格动态调整要求调整我省平台挂网价；

对同通用名同剂型产品按照差比价规则调整我省平台挂网价。

（2）医用耗材带量采购中，对涉及医用耗材按照《关于深

入推进医用耗材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苏医保发〔2022〕13 号）

要求，调整我省平台挂网价至同类中选品种最高中选价 2 倍以内；

调整后涉及医用耗材我省平台挂网价不高于全国其他省级医药

集中采购平台挂网价。

2.“获得参与资格后，不参与报价、不参与谈判等”，记分

修复需满足以下条件：

（1）提交参加我省带量采购按要求完成报价（含解密）、谈

判等流程的书面承诺；

（2）对涉及药品（含同通用名同剂型产品）或者医用耗材

分别按照本通知第二条第（二）款第 1 项规定调整我省平台挂网

价。



（3）对因产品停产未参与报价、未参与谈判的，提供该产

品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停产证明及不在江苏省销售的

书面声明。

三、信用记分不予清零的标准

《关于开展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信用记分管理工作的

通知（试行）》规定的医药企业其他负面行为，不允许修复。

四、其他事项

1.信用记分公布后，医药企业可通过“江苏省药品和医用耗

材招采管理系统”的信用记分管理模块申请修复。

2.修复材料包括信用记分修复报告和修复措施证明材料，需

加盖企业公章并以扫描件形式提交。其中，需医疗机构认可的修

复措施，医药企业需提交所涉医疗机构的书面说明，并加盖医疗

机构公章。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2024 年 7 月 日


